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告，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 2511 号雪松中心
8 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刚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0 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377,917,3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4701%。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为 5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377,737,74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4371%；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 5 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79,6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77,757,5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7%；
反对 23,7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63%；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77,757,5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7%；
反对 23,7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63%；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3、《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377,757,5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7%；
反对 23,7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63%；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4、《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77,748,4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53%；
反对 32,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87%；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77,748,4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53%；
反对 168,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44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90,9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3.0636%； 反对 168,90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6.936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6、《关于 2020 年度申请融资总额度暨担保的议案》
同意 377,757,5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7%；
反对 23,7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63%；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200,0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5925%； 反对 23,77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6058%；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8018%。

7、《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190,9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3.0636%；
反对 32,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46%；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8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90,9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3.0636%； 反对 32,87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46%；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801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和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377,757,5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7%；
反对 23,7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63%；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200,0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5925%； 反对 23,77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6058%；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8018%。

9、《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377,748,3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53%；
反对 32,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87%；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190,8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3.0358%； 反对 32,97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624%；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8018%。

10、《关于继续调整优化营销网络的议案》
同意 377,757,5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577%；
反对 23,7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63%；
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200,0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5925%； 反对 23,77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6058%；弃权 136,0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7.8018%。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王建云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作 2019 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殷巧娟、董格非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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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大街 6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银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定期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76,795,0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61.51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76,762,3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61.5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32,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465,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3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433,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32,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7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委派潘继东、刘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998％；反对 32,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276,329,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8％；反对 46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8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2020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998％；反对 32,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2020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
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998％；反对 32,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6,774,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6％；反对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766％；反对 20,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2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 审议并通过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0-2022 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998％；反对 32,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关于修改＜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4、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5、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6、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7、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8、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9、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制
度＞的议案》。

同意 276,762,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2％；反对 3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继东、刘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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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株洲路 20 号海信创智谷 A 座

2502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余宇。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参加情况
1、参加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75,610,2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7.64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股代表股份 475,606,6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642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3,6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4％。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3,68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3,6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4％。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0761％；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0761％；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0761％；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0761％；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含《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自查表》）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7、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薪酬发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11、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2,9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0761％；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75,607,3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布局四川三市生猪产业链项目
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1,721,5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4％；
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2,21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9239％；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217％；弃权 2,2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543％。

股东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信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信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2020-057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赫美；证券

代码：002356） 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5 月 18 日、5 月 1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同时，公司董事会通过

电话问询方式，对控股股东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自查发现公司尚存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发生的未履行审议程序对外提

供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存在新增诉讼、仲裁、资产被查封冻结以及公司、子公
司、控股股东新增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2020-043、2020-044）。

5、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2019 年
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工作进度晚于预期，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披露日期由 2020
年 4 月 30 日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2019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业绩快报》和《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2019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
修正；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2019 年度主要经营业绩》和《2020 年度第一季度报
告》，已披露的 2019 年度主要经营业绩和 2019 年度业绩快报、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和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数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或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 票交
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 并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
决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
证调查通字[2019]110 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
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
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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